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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

（2011年12月21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93号公布 2019

年 9 月 29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 号修正 2023 年 12 月 28

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63 号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

民生活的需要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

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使用、标志设

置、文化保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包括：

（一）山、河、湖、洲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；

（二）行政区划名称；

（三）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，自然村名称；

（四）城市公园、自然保护地名称；

（五）街路巷名称；

（六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名称；

（七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、水利、电力、通

信、气象等设施名称；

（八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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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地名管理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，有利于维护国

家安全和民族团结，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利于推

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工作协

调机制，指导、督促、监督地名管理工作，协调解决地名管理工

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并将地名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地名管理工作。

教育、公安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（城市管理）、

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文化和旅游、林业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新闻出版、

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相关地

名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会同有

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名方案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

实施。地名方案以地名命名为重点，统筹规划地名标志设置、地

名文化保护等内容，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接。

第八条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，专名反映地名的专

有属性，通名反映地名的类别属性。地名的命名应当符合国务院

《地名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。

第九条 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。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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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，一般不得更名。

地名依法命名后，因行政区划变更、城乡建设、自然变化等

原因导致地名名实不符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更名。

地名的更名应当按照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程序进

行。城市主要干道等有重大社会影响、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地

名更名，应当在综合评估中进行社会风险和经济成本评估分析。

第十条 本省权限范围内地名命名、更名的批准，应当遵循

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、更名，由所在地市、县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，报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；省内涉及两个设

区的市以上的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、更名，由相关设区的市人民

政府联合提出申请，经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省人民政

府批准；设区的市内涉及两个县级行政区域以上的自然地理实体

的命名、更名，由相关县级人民政府联合提出申请，经设区的市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；

（二）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所在地以及自然村的命名、

更名，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经县级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；

（三）街路巷的命名、更名，由所在地市、县人民政府民政

部门提出申请，报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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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，

按照国家以及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提出

申请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征求同级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的意见后批准；

（五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、水利、电力、通

信、气象等设施的命名、更名，按照国家以及省人民政府有关主

管部门的规定执行；国家以及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未规定的，

由设施管理运营单位根据情况征求所在地相关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的意见后，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；

（六）行政区划、城市公园、自然保护地的命名、更名，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。

第十一条 地名命名、更名后，由批准机关自批准之日起十

五日内按照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报送备案，并将地

名信息数据通过国家地名信息库一并报送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的

地名，自批准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向社会

公告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，自按规定报

送备案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二条 经依法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。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负责汇集出版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地名出版物，所需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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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由本级财政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

当推动标准地名信息纳入政务协同办公平台，推进标准地名信息

数字化建设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

地名信息数据采集、存储、传输、应用等管理，确保地名信息数

据安全。

第十四条 标准地名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地名标志。

地名标志的制作和设置按照国家标准执行，做到准确、安全、

环保、美观、醒目。同类地名标志应当保持相对统一。

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置智慧地名标志。

第十五条 自然地理实体、行政区划和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

员会所在地以及自然村、街路巷的地名标志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置、维护和管理。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

住宅区、楼宇和交通运输、水利、电力、通信、气象等设施的地

名标志，由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设置、

维护和管理。

建设项目的地名标志，应当在工程竣工前设置完成。其他地

名标志应当自地名批准之日起六十日内设置完成。

第十六条 地名标志设置、维护和管理所需经费，按照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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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承担：

（一）自然地理实体、行政区划和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

所在地以及自然村、街路巷的地名标志，由所在地市、县级财政

承担；

（二）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和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电力、通信、气象等设施的地名标志，按照国家有关主管

部门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地名标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地名标志设置、维

护和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予以维护或者更换：

（一）未使用标准地名或者样式、书写、拼写不符合国家标

准的；

（二）版面褪色或者被涂改、遮挡，字迹模糊、残缺不全的；

（三）破损、污损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；

（四）指位错误、设置位置不当的；

（五）地名已更名但地名标志未更改的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及时予以维护或者更换的情形。

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拆除、移动、涂

改、遮挡、损毁地名标志。因施工等原因确需移动、拆除地名标

志的，应当事先征求地名标志设置部门的意见，并在施工结束前

负责恢复原状或者按照规范重新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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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地名的历史和实际出

发，加强地名文化公益宣传，组织研究、传承地名文化，支持专

业人才队伍建设。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，

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古城、古县、古镇、古村落、古街巷、近现代

重要地名等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

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。

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

域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、体现中华历史文脉和彰显赣鄱历史

文化底蕴的地名开展挖掘、收集、记录、统计等工作，将符合条

件的历史地名、红色地名、地名文化遗产类地名等列入保护名录

并向社会公布。

保护名录中的历史地名，在地理实体原址重建、迁移后命名

时优先恢复使用，或者根据情况按照有利于保护传承、地域就近

原则在地名命名工作中启用。

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保护活动，开发地

名文化产品，发展文化创意、移动媒体、动漫等新兴地名文化业

态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地名文化需求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

展地名文化进校园、进社区等活动，促进地名文化普及和传承创

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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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村地名命名管理

和地名标志设置管理，保护弘扬地名文化，深化地名信息应用，

推动乡村地名建设与寄递物流下乡、农村电商建设、智慧农业、

乡村旅游、乡村平台经济等融合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第二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

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相应部门地名管理工作的指导、监督。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地名的

命名、更名、使用、标志设置、文化保护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名批准机关违反规定进

行地名命名、更名的，由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该批准

机关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部门规章对地名管理已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